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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有机米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徽省山区有机米机械化生产技术规程，包括产地环境选择及评估、品种选择、播种

育秧技术、稻田肥水管理、稻田病虫草害防治、收割等技术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山区有机米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下列条文中条款通过在 DB34/T000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5618—200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630.1-2011 有机产品 第一部分：生产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禾谷类

DB3411/T001—2003 优质中籼稻平衡施肥技术规程

DB34/T2653-2016 沿淮地区中粳稻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规程

DB3411/T002—2003 优质中籼稻节水灌溉技术规程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机水稻生产

按照特定的农业生产原则，在水稻生产过程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施用化学合

成的肥料、农药和生长调节剂、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得

农业技术，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的一种水稻生产方式。

3.2 有机水稻

基于有机水稻生产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水稻，且通过具有资质的有机认证机构认证，并达到有机食

品标准要求。

3.3 生物源农药

直接利用生物活体或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具有生物活性物质或从生物体提取的物质作为防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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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草害的农药。

3.4 矿物源农药

有效成分起源于矿物的无机化合物和石油类农药。

4 通则

4.1 产地环境基本要求

产地环境选择主要评估农田周边空气环境质量、灌溉农田水质以及土壤质量三方面，环境控制质量

标准参考 GB30954，灌溉农田水质参照 GB5084，而土壤质量参考 GB15618。

4.2 稻田转换要求

对于一直按传统种植方式的农田改为有机稻种植，一般需要 3年转化期。在转化期内， 根据前 3

年稻田的用肥、用药情况，制定改善稻田生态环境的措施，部署详细的培肥土壤肥力计划。

4.3 区域布局要求

有机水稻生产区有可能受到邻近的常规生产区域污染的影响，在有机和常规生产区域之间应当

设置缓冲带或物理障碍物。 在有机水稻生产区周边设置天敌的栖息地，提供天敌活动和寄居的场所，

提高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控制能力。

4.4 转基因生物

禁止在有机水稻生产体系或有机水稻产品中引入或使用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物，包括植物、动物、

微生物、种子、花粉、精子、卵子、其他繁殖材料及肥料、土壤改良物质、植物保护产品、植物生长调

节剂、兽药、渔药等农业投入品。

4.5 投入品使用与管理

4.5.1 生产者应选择并实施栽培管理措施，以维持或改善土壤理化和生物性状，减少土壤侵蚀，保护水

稻的健康。

4.5.2 在栽培管理措施不足以维持土壤肥力和保证水稻健康，需要使用有机水稻生产体系外投入产品时，

可以使用 GB/T 19630.1-2011所规定的植物保护产品作为投入品，且应按照规定条件使用。

4.5.3 作为植物保护产品的复合剂的有效成分应是 GB/T 19630.1-2011所规定的植物保护产品，不应使

用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和神经毒性的物质作为助剂。

4.5. 4 不应使用化学合成的植物保护品、化学合成的肥料和城市污水污泥，认证的产品中不得检出有机

生产中禁用物质。

5 品种选择

根据当地积温等生态条件对品种的要求，选用熟期适宜的优质、高产、抗病和抗逆性强、米质达到

国家二级以上的中稻品种，且原则上每三年更换一次。

6 播种育秧技术

6.1 种子质量

育秧的种子应复合 GB 4404.1中的良种级标准，且不允许使用包衣种子。

6.2 晒种脱芒

播种前选晴暖天气晾晒稻谷 2～3d，用脱芒机将稻谷上的芒或枝梗脱去。

6.3 选种

在比重为 1.14盐水溶液中选种，选取谷粒饱满的种子，选后用清水洗净稻谷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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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催芽

采用日浸夜露的办法使水稻种子达到破胸露白即可。

6.5 育秧营养土备制

秧田每 667 m2 施充分腐熟的家栏肥 1000 kg、 有机稻生产专用复合肥 100 kg， 连续旋耕 2～

3次后取表层熟化土壤，粉碎过筛，选取粒径 2～5mm 土粒为营养土。

6.6 播种与育秧

有机稻育秧地点选择无污染环境、且灌溉水源洁净的地方，于 5月 15-20 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

盘育秧方法，育秧盘规格、播量、播种方法等具体操作参照 DB34/T2653-2016标准。

6.7 秧田管理

1～3叶期晴天早晨叶尖露水少要及时补水；3叶期后秧苗发生卷叶于当天傍晚补水；4叶期后

注意控水，以促盘根；移栽前 1天适度浇好起秧水。

7 移栽

7.1 大田整理

上茬紫云英、豆类等绿肥田于 4 月中下旬进行翻耕，耕深 16 cm~18 cm。翻耕后晒垡 2~3
天再灌水沤制。于插秧前 5 天左右进行旋耙整平，插秧前 1 天排干田水沉实土壤。冬闲田应

实行冬翻，以冻垡、晒垡。

7.2施基肥

本田翻耕前施基肥，每亩施用 1500 kg~2000 kg经过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的堆沤肥、50

kg 经过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的饼肥或通过有机认证的有机商品肥 200 kg，翻耕深度以 15 cm

左右为宜，耙地前一周左右泡田，插秧前 2~3 天内进行耙地，耙地作业时田间保持浅水层。使

用肥料种类应符合 GB/T 19630.1-2011标准的规定。

7.3 移栽

苗龄 20~25d后，机械移栽，机械移栽方法和机械操作步骤参照 DB34/T2653-2016标准所规定。

栽插行距 27cm，株距 13cm、插 1.85万穴/667m2、每穴 2-3 苗、基本苗 5.9万/667m2左右。

8 稻田肥料管理

追肥以腐熟农家肥为主。移栽后第 7天，需追施 80~100kg 腐熟的农家肥作分蘖肥，搁田前期

再追施 80~100kg腐熟的农家肥，保住已有分蘖，提高分蘖成穗率和幼穗发育。

9 稻田水分管理

全生育期推行浅湿间歇灌溉技术，需水临界期遇雨蓄水。一般返青期浅水，分蘖前期（栽后 20

天以内）浅水湿润交替；全田总苗数达到预期穗数 80%时（栽后 25天左右）晒田，至拔节初期（第

一节间定长、二次枝梗分化期，距抽穗约有 25 天左右，大约在 8 月上旬）以干为主，根据天气情

况可分次搁田控苗，历时 25天左右；该段时间以干为主是控制高峰苗、强根壮秆健身栽培及减少

无效生长和提高成穗率的关键，也为以后施用促花肥和保花肥主攻大穗打下基础。二次枝梗分化期

至抽穗开花期（8月上旬～9月上旬）以浅水湿润交替为主，该时段是水稻需水临界期，不能干旱。

灌浆至成熟干湿交替，养根保叶，活熟到老，收获前一周断水。



DBXX/ XXXXX—XXXX

4

10 稻田病虫草害防治

10.1 防治原则

以农业防治和物理防治为基础，提倡生物防治，按照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和经济阈值，科学使

用生物农药防治有效控制病虫草危害。使用的农药种类应符合 GB/T 19630.1-2011的规定。

10.2 病虫害防治

10.2.1 农业防治：选用抗病、抗虫性较强的品种，且不定期轮换品种，实施秋冬季深翻晒土，清洁

田园，轮作倒茬等一系列措施。秧田期注意培育壮苗、合理的栽培措施以及肥水管理制度等方法控

制或减轻病虫害发生。

10.2.2 生物防治：采用性诱剂捕杀成虫、保护害虫天敌等进行生物防治田间虫害。结合稻田养鸭方

式进行害虫防治，待缓苗后，按每亩放 10~12只标准放养 15龄幼鸭为宜。在稻田周边水面或利用

渠道、水沟，圈地并就近搭建棚舍作为鸭子休息、过夜场地。禁止配合饲料或饲料添加剂喂食。鸭

群数量大时，应将鸭子分区域放养，防止鸭子群聚，造成对水稻的损害。至水稻抽穗扬花期，将鸭

子撤离稻田。

10.2.3 物理防治：采用频振式虫灯诱杀、捕杀害虫。一般每 50亩安装 1个诱虫灯。

10.2.4 药剂防治：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药物，必须使用经过有机认证的生物源农药和矿物源农

药，加强病虫害的预测预报，有针对性地实时用药，做到科学合理使用农药。

10.3 草害防治

防止杂草种子的传播，播种前清除种子内混杂的杂草种子，用作基肥的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

插秧前对大田进行翻耕、灌溉、旋耙等多次作业，清楚大田四周杂草残渣和杂草种子，移栽后要根

据草情，及时人工除草。

11 收割

机械收割在完熟期 90%谷粒变黄时进行。水稻成熟后应及时脱粒、晾晒，使水分下降到 14.5%

后进入原料仓库暂贮，在这一过程中应防止受到污染与混杂。 收割前将田间倒伏和感病虫害的植

株淘汰，以防止混入霉变或虫咬的稻谷。

12 运输

有机稻调运时应使用专用运输工具，防止有害物质或杂质混入。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有防

雨设施。严禁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的物品混运。

13 贮藏

有机稻谷要求设专门仓库储藏，温度控制在 16oC以下，空气湿度 60~70%。禁止与有毒、有害、

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接触。

14 附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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